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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理念与课程思政协同下的环境法教学与生态法治

思维培育

黄钰雯
1

摘要

面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求，目前环境法教学在法治思维培育和价值观引领方面仍存在不

足。为了提升环境法教学实效性，本文基于 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与课程思政协同视角，

探讨环境法教学改革与生态法治思维培育的创新路径。研究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践设计相结合的方

法，首先解析 OBE理念与课程思政的协同逻辑，进而重构以生态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教学目标体

系，设计模块化课程内容与多元教学方法，并构建动态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研究发现，OBE

理念的成果导向与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具有内在契合性，二者的协同能够有效解决环境法教学中

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脱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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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推进，环境法治人才的培养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要求。传统的环境法

教学在目标设定上往往偏重于法律条文的识记与理解，在教学过程中对价值引领的融入不够深入，

导致学生的生态法治思维培育相对薄弱，难以满足解决复杂环境问题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种

教学现状与生态法治实践之间的脱节，凸显了教学改革的紧迫性。本文认为，将成果导向教育理

念与课程思政进行协同整合，是破解目前困境、提升环境法教学质量的有效路径。

OBE（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强调以学生最终获得的学习成果为核心来反向设计课程体系，确

保教学活动紧密围绕培养目标展开。而课程思政则致力于在知识传授中实现价值塑造，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和法治观。二者在育人目标上具有内在一致性，即都致力于培养德才兼备的高

素质人才。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将这两种理念有机协同，共同作用于环境法教学，系统培育学生的

生态法治思维。

2 理论背景

2.1 OBE 理念的核心内涵及其在教育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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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理念的核心内涵在于强调教学过程的最终目标是学生通过教育后所能达到的实际能力。

这一理念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核心特征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根本性转变。在传统教育

中，教学内容往往是固定的，而 OBE理念则要求教学设计从期望学生获得的学习成果出发，进

行反向设计，使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都服务于这些最终成果的实现。

将 OBE理念应用于法学教育，环境法教学，具有适用性。法学教育本身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导向，成果体现为培养学生形成严谨的法律思维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环境法学科跨领域

特性强，涉及法律、政策、科学和伦理等多维知识，更需明确其教学的核心成果，即生态法治思

维的培育。OBE理念的引入能够有效优化环境法教学的目标设定，使其从传授分散的法律条文

知识，转向聚焦于学生系统性法律逻辑、批判性分析能力及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综合塑造。

2.2 课程思政的内涵与环境法教学的融合路径

课程思政的核心内涵在于将思想政治教育有机融入专业课程教学，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与价值引领的辩证统一。其价值引领功能主要体现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在环境法教学中，这种引领具体化为培育学生的生态文明观、法治精神和公共责任意识。环

境法学科具有鲜明的公益性和交叉性，教学内容天然蕴含了丰富的思政元素，如可持续发展理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原则等，这为两者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基础。

实现思政元素与环境法专业知识的有机融合，关键在于设计系统化的融合路径。在教学目标

设定上，应明确将生态法治思维、环境伦理责任等思政要求作为课程教学的核心成果之一，与法

律知识、法律技能目标并列。在教学内容组织上，可以围绕风险预防、损害担责、公众参与等环

境法基本原则，深度挖掘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以及全球环

境治理的中国方案，实现思政内容与专业知识点的无缝对接。在教学过程实施中，应创新教学方

法，通过案例研讨、情景模拟、项目式学习等方式，让学生在分析和解决真实环境法律问题的过

程中，潜移默化地内化思政元素所承载的价值观念。

2.3 OBE 与课程思政的协同逻辑与实践框架

OBE理念与课程思政虽侧重点不同，但在环境法教学改革中具有内在的协同逻辑。本文从

三个维度构建二者的协同实践框架。目标一致性体现在二者共同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OBE理念强调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聚焦于可衡量的学习成果，而课程思政则致力于实现知识传

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在环境法教学中，这一致性最终凝结为培育具备坚定生态文明理念和扎实

生态法治思维的专业人才这一核心目标。

内容互补性表现为 OBE为课程思政提供系统性支撑。OBE理念下的反向设计原则，要求将

生态法治思维这一最终成果分解为具体的知识、能力与素养目标，从而为思政元素如可持续发展

观、环境正义观、公共参与意识等的融入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和载体。课程思政则赋予 OBE成果

更深层的价值内涵，使法律技能的训练超越工具理性，嵌入伦理判断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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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协同性要求教学实施过程的有机整合。基于 OBE的持续改进机制，可借助问题导向学

习、情境模拟等教学方法，将思政教育融入案例分析、项目实践等环节，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通过教学评价，不仅检验知识掌握与能力达成，更评估价值认同的内化程度，形成目标-内容-方

法-评价的闭环实践路径，系统性推动环境法教学从单纯知识灌输向综合素质培育的深刻转型。

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践设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 OBE理

念、课程思政及环境法教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其次，运用比较分析法探讨 OBE理念与课程思政

的协同逻辑；最后，基于反向设计原则，构建以生态法治思维培育为核心的教学目标体系、模块

化课程内容与多元教学方法，并设计动态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

4 研究结果

4.1 以生态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教学目标重构

基于 OBE理念反向设计原则，环境法教学的首要任务是明确以生态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最终

学习成果，并以此为导向重构教学目标。生态法治思维不仅要求掌握环境法律规范，更强调一种

系统性、前瞻性的认知方式，即能够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视角出发，运用法治原则分析和

解决复杂生态环境问题。这种思维模式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知识传授，是知识、能力与价值目标的

有机统一体。

在反向设计过程中，本文首先将生态法治思维这一总体目标进行分解。在知识维度，教学目

标应确保学生系统掌握环境法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及国际环境法前沿动态，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能力维度，重点培养学生对环境法律关系的分析能力、对环境违法案件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

参与环境决策、进行环境法律风险评估的实践能力。在价值维度，核心目标在于引导学生内化生

态文明价值观，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法治伦理观，强化其作为未来法律工作者

维护环境公平正义的社会责任感。

4.2 模块化课程体系与思政映射点的设计

围绕生态法治思维培育的核心目标，基于 OBE理念的反向设计原则，研究构建了理论-案

例-实践三级模块化课程体系。该体系旨在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在

理论模块，重点讲授环境法基本原则与制度，如可持续发展、风险预防等，并在此过程中自然嵌

入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理念等思政元素，引导学生理解法律条文背后的价值取向。案例模块

则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环境司法案例，通过剖析案件背后的利益冲突与价值抉择，将公平正义、责

任担当等思政内涵融入案例分析，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态法治伦理观。实践模块设计包括模拟

环境公益诉讼、环保项目策划等活动，使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强化法律实践技能，同时将工匠精神

与环保责任内化于心，实现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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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问题导向与情境模拟教学法的应用

问题导向与情境模拟教学法的应用是 OBE理念与课程思政协同下环境法教学改革的重要实

践路径。该方法以真实环境案例为载体，通过 PBL（Problem-Based Learning）项目设计，将法律

规范与伦理价值双重维度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

从理论基础来看，问题导向教学法源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在真实问题情境中主动

构建知识体系；情境模拟法则通过角色代入增强学习沉浸感，二者结合能够有效激活学生的认知

参与和情感体验。在环境法教学中，该方法的核心在于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环境纠纷案例，如生态

破坏责任认定或环境公益诉讼等，引导学生从法律条文适用和生态伦理评判双重视角展开分析。

具体实施包含三个关键环节：一是案例筛选阶段，需兼顾专业难度与思政价值，确保案例既

体现环境法学科前沿又蕴含生态文明理念；二是问题设计环节，采用递进式问题链引导学生从事

实认定逐步深入到价值判断，例如在分析企业排污责任时，既探讨归责原则的法律适用，又反思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问题；三是模拟实践环节，通过角色扮演、模拟法庭等形式，使学生

在法律程序操作中内化生态法治思维，教学效果可通过学生解决方案的合规性与伦理合理性进行

双重评估。

4.4 多元评价指标的设计与持续改进机制

本文基于 OBE理念的结果导向原则和课程思政的价值评价需求，构建了知识掌握、能力表

现与价值认同的三维评价体系。该体系旨在超越传统单一的知识考核，实现对生态法治思维培育

成效的全面、科学评估。在指标设计上，知识维度侧重于学生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制度规范的准

确理解与记忆，可通过标准化试题进行定量测评；能力维度关注学生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真

实生态环境问题的综合素养，如通过案例分析报告、模拟谈判等实践任务进行定性评估；价值维

度则重在考察学生内化形成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法治信仰，通常借助学习反思、课堂表现观察及价

值观量表等进行综合评价。

基于戴明 PDCA循环理论，构建了评价-反馈-改进的动态优化模型，强调通过系统性反思

实现教学质量的螺旋式上升。PDCA循环作为质量管理领域的经典理论，计划、执行、检查、处

理四个阶段与环境法教学改进具有内在契合性，为生态法治思维培育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在计划

阶段，需依据前期多元评价结果制定改进方案，明确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导三个维度的

优化重点。执行阶段要求将改进措施融入具体教学实践，如调整案例库结构、优化课堂讨论设计

等。检查阶段通过形成性评价工具收集教学反馈，采用对比分析法衡量改进效果，重点关注学生

生态法治思维的结构性变化。处理阶段则建立师生双向反馈通道，利用问卷调查、焦点访谈等方

法识别教学痛点，形成新一轮改进的输入。

5 总结

本文基于 OBE理念与课程思政的协同机制，系统探讨了环境法教学改革与生态法治思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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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OBE理念强调成果导向的教学设计能够有效提升环境法教学的系统

性和可操作性，而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功能则为生态法治思维的培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两者的协

同作用不仅优化了教学目标设定，更创新了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使环境法教学在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个维度实现有机统一。

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深化：一是探索环境法与生态

学、伦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构建更具综合性的教学体系；二是开发更科学的评价工具，如基

于大数据的学习行为分析，以动态监测生态法治思维的培育效果；三是推动校内外协同育人机制，

将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形成更系统的生态法治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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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Law Teaching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Rule of
Law Thinking under the Synergy of OBE Concept and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uwen Huang
Abstract

Facing the strategic need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urrent environmental law

teaching still has shortcomings in cultivating legal thinking and guiding values. To impr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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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of environmental law teach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innovative paths for refor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cological legal thinking, grounded in the OBE concept and the perspective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llabor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utcome orientation of the OBE concept

is intrin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value guidanc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and that the

synergy between the two can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value creation in environmental law teaching.

Keywords: OBE concept;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nvironmental law teaching;

ecological legal thinking; teaching reform

55


